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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改善情形： 

一、訂定面談作業要點： 

外交部已於 99年 6月 9日訂定並發布「外交部及駐外館

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依親面談作業要點」，詳

細規範面談作業程序、應備文件、裁量基準及救濟途徑等，

以協助面談人員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裁量基準則參考「外

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2條拒發簽證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4 條不予許可居留之規定，並參酌申請人屬國相關法令及其

他國家辦理依親簽證面談實務，力求完備。 

二、核發書面處分及救濟途徑： 

外交部已協調駐外館處依照不同申請事項，分別制定拒

件之書面處分格式，說明駁回理由並教示救濟途徑。對於不

服拒發簽證處分者，得依「訴願法」提起訴願，不服拒絕辦

理文件證明處分者，得依「駐外領務人員辦理公證事務辦法」

提出異議；駐外館處及外交部均認異議無理由時，則轉送臺

北地方法院裁定。 

三、加強人員教育訓練： 

外交部已分別就法制作業、行政程序法、訴願法、國家

賠償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專題舉辦系列講習，以加強外領

人員之法律與人權素養。另該部嗣後辦理外放人員和返國述

職人員講習時，將增加相關法令及面談注意事項之教育訓

練，並不定期於國內外召開領務協調會報。 

四、與內政部協調合作機制： 

由於外交部及駐外館處並無司法調查權，嗣後駐外館處

於面談後，倘認為對國人之一方有訪查必要者，即將個案轉

請移民署專勤隊實地查察，透過訪談當事人及其家屬、鄰居，

協助過濾可疑人頭案件。另外交部將與內政部、勞委會及其

他相關部會不定期召開協調會議，瞭解人口政策及外勞政策

走向，並視移民署及警政署查獲虛偽結婚樣態及數量，適當

調整相關簽證作業規定及裁量基準。 

五、其他相關意見： 

為保障國人與其外籍配偶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權，外交

部已積極檢討現行面談機制及研擬具體、可行之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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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亦盼國內相關政府機關、民意代表、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

均能正視外籍配偶在臺相關議題，共同促成最符合我整體國

家利益及國情需要之人口政策及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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